
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 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关于

“⒆宁交通”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眚

重要提示:

1、 根据 钢 ⒆年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 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,⒛⒆年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 (集 团)有 限

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(债券简称:o9宁 交通;债券代码:1勿ω)的发行

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笫5年本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 的票面利

率,上调幅度为0至 100个基点 (含本数 )。 根据当前市场环境,发行人

决定上调票面利率田BP至 6,10%,即 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

610%并固定不变 (注 :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,不计复利,逾期

不另计利息 )。

2、 根据 《2009年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 (集团)有 限责任公司

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,在发行人作出调整

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公告后,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

行登记今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照面值全部或者部分回售给发行人,或选

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。

3、 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者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,

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;若投资者未

做登记i则 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。



4、 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,并对转售债券的转售承担仝部

责任。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,由 购买债券的投资

者自行负责。

为保证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

利进行,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:

一、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

η9宁 交通
叻
在存续期内前5年 (2009年 5月 7日 至⒛14年 5月 6日 )

票面年利率为5⒛%,在债券存续期内前5年固定不变。在债券存续期第

5年本,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田BP至6,10%,并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

(2014年 5月 7日 至20I6年 5月 6日 )国 定不变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

息,不计复利,逾期不另计利息。

二、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

I、 本期债券回售代码:10⒆⒃,回售简称:宁交回售

2、 回售价格:面值100元人民币,以 1,000元 为一个回售单位,回 售

金额必须是1,000元 的整数倍。

3、 回售登记期:⒛ 14年 4月

"日
至⒛14年4月 25日 。

4、 回售登记办法: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

发行人,在回售登记期内选择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

报,当 日可撤单讠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,不 能撤销。如果当日

未能申报成功,或 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钡,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



售申报 (限 申报登记期内)。

5、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,逾期未办理回

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,同 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。

6、 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:⒛ 14年 5月 7日 。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者办理兑付。

7、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,发行人可于2014年 5月 7口 后,

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转售或注销。

三、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

1、 发行人: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 (集 团)有限责任公司

联系人:吴国富

联系电话:025⒙3199190

中孛凄亏: 025ˉ83199197

2、 主承销商: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联系人:朱银

联系电话:0犭⒙336"阴‘105

中孛谤吾: 025-83213223

特此公告。



(此 页无正文,为 《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 (集团 )有限责任

公司关于⑴9宁 交通
”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》之签

章页 )

责任公司

ψ月̀
7日

伸∴F殄
蠃魄熏
孑

ˉ̂′
》


